
 
115 年 5 月 8 日製 

依據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》辦理 

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【跨域學習獎勵金】申請表 

申請學年度 114 計畫編號 C152112-015 

姓名  學號  

學系∕年級   系 
 

大  
 

身分證字號  

聯絡手機  電子信箱  

戶籍地址  

修畢之(微) 

學分學程名稱 
〈各擇一填寫即可〉 

學分學程  

微學分學程  

獎勵細則 

一、 獎勵對象：完全符合下列條件者。 

（一） 本校於 114 學年度畢業之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。 

（二） 且非 114-2 師資培育獎學金之受獎生。 

（三） 且完成修讀「學分學程」或「微學分學程」，並取得證明書。 

二、 獎勵類別與金額：  

（一） 完成修讀「學分學程」並取得證明書者，每人頒發 5,000 元獎勵金。 

（二） 完成修讀「微學分學程」並取得證明書者，每人頒發 2,000 元獎勵金。 

（三） 以上每人每類別僅限申請一次獎勵。 

（四） 以上獎勵金額視當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調整。 

（五） 以上獎勵金依收件序號發放，當年度預算發放完畢即停止收件。 

三、 申請方式：詳見教務處教務創新組網頁公告資訊。 

四、 申請期限：即日起至 115 年 7 月 31 日（五）止。 

五、 經費來源：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經費。 

六、 承辦窗口：教務處教務創新組 張先生 

（聯絡電話：(07) 717-2930 分機 1162∕電子信箱：b4@mail.nknu.edu.tw） 

自我檢核 

（請打勾） 

並簽名 

□本人已在學校留有匯款資料，免附銀行帳戶存摺影本。（無則勾選下一項） 

□第一次在學校領款，已附上本人銀行帳戶存摺正面影本，以利匯款作業。 

□確認已附上修畢之（微）學分學程證明書影本。 

□本人已了解申請規定，且確認以上填寫資料無誤。 
 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

收件日期   月  日 
審查 

結果 

□符合獎勵類別（一），同意核予 5,000 元獎勵金 

□ 符合獎勵類別（二），同意核予 2,000 元獎勵金 

□ 不核予獎勵，原因： 收件序號  

承辦人員核章  單位主管核章  

 


